关于纠正我市部分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（珠价 [1997]33号）

废止说明：该项工作已于1997年9月完成。

该项工作是根据省治理乱收费办公室的要求，对我市的收费项目进行了整顿核对，共6项收费。已通知有关单位对照本单位的收费项目进行纠正。该项工作已于1997年9月完成，目前文件距今已有23年的时间，该份文件可以予以废止。

